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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问询函的公告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下发的《关于公司涉及诉讼有关事项的监管

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1】0157 号，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，现将具体内容公告

如下： 

“今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》，公司被诉

讼请求偿还销售款及罚息等 2.24 亿元。该事项对公司影响重大，根据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第 16.1 条规定，现对你公司提出如下监管要求： 

一、公告显示，本次诉讼案件系因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通融服饰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新疆通融）获取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高新集团）

5.5 亿元委托贷款事项引起。委托贷款合同及协议约定，5.5 亿元委托贷款中的

3.5 亿元将由新疆通融定向支付给新疆恒鼎国际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新疆恒鼎）作为公司供应链采购货款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：（1）结合新疆恒鼎的

股权结构等，说明其与高新集团、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；（2）公司、新疆恒鼎与

供应商的具体交易模式及采用该种模式的必要性和主要考虑，说明该交易方式是

否合规，是否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利益。 

二、公告显示，3.5 亿元中约 1.5 亿元已由公司直接支付给公司供应商；剩

余 2 亿元定向支付给了新疆恒鼎，公司根据实际采购需求向新疆恒鼎下单采购，

新疆恒鼎代公司向供应商采购货品并支付款项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：（1）公司未

按委托贷款合同约定将 3.5 亿元支付给新疆恒鼎的原因；（2）公司直接支付货款

供应商是否与公司、新疆恒鼎存在关联关系，相关交易是否真实；（3）支付给新

疆恒鼎的 2 亿元的具体用途；（4）新疆恒鼎代为采购的主要供应商的名称和采购

金额，是否与上市公司、新疆恒鼎存在关联关系；（5）上述交易是否存在商业实

质。 

三、公告显示，公司与新疆恒鼎于 2020 年 12 月达成《债务抵消协议》，抵



消金额 1.89 亿元。请公司核实并披露：（1）公司签订《债务抵消协议》具体背

景，抵消的债权债务情况；（2）本次交易是否构成关联交易，及履行的决策程序；

（3）《债务抵消协议》达成后，新疆恒鼎仍起诉公司要求偿还往来款、罚息等合

计约 2.24 亿元的具体原因。 

请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。公司应本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，勤勉尽

责，维护好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。请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，并于三个

交易日内书面回复我部，同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。” 

 公司将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尽快回复并及时披露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

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

站（https://www.hkexnews.com.hk）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，注意

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疆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9 日 


